
國立中正大學獎助學生參加校外實習作業要點  

                                                                106年9月27日學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106年10月6日奉校長核定施行 

114年9月3日學務處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目的：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能透過在校外場所進行職場實

習，協助學生提早與職場接軌，做好生涯規劃並累積職場經驗，以提昇其就業

競爭力，增強學生對產業環境的認識與職涯規劃能力，未來有助學生無縫接軌

進入職場，特訂定獎助學生參加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實習單位：只限台灣地區之全國依法核准登記、立案成立或許可之企業、

機構、法人團體等，並加入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單位（包含系所指定推

薦和學生自行報名之實習單位） 

二、申請資格:曾參加當年度校外實習之本校在學學生，累計達實習時數 160 

             小時以上者。校內必修實習學分之課程、應屆畢業生，不在補助

範圍。 

三、申請時間：依當年度公告為準 

四、經費來源：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劃經費支應，補助額度依當年度計畫編列之

經費彈性發給。   

五、補助項目及送審資料： 

    (一)如未達評審標準，得從缺，另擇優補助名額，視當年度計劃之經費彈

性發給，補助金額依學生實習時數採點數計算如下： 

160 小時以上：8,000 點 

200 小時以上：10,000 點 

250 小時以上：12,000 點 

300 小時以上：14,000 點 

每點對應金額依當年度經費與申請總點數彈性換算，非一點等於一

元。經費不足時，得依點數排序優先核發或按比例調整。 

    (二)申請流程 1實習前申請: 

※申請時間：當年度 5/15 至 6/30 下午五時止。 

請備妥 1.校外實習獎助申請表 2.校外實習單位錄取通知 3.實習諮

詢表(請上預約系統預約一次實習諮詢)4.校外實習合約書 5.登錄

本校校外實習資料庫平台 

申請流程 2實習後(請先完成流程(一)申請且初審通過) 

※申請時程當年度/9/1 至 9/20 下午五時止 

1.校外實習報告書 2.校外實習時數證明書 

3.校外實習單位評分表 4.作品著作財產權授與同意書 

    (三)申請者請備齊向下列文件向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書面申請。 

未符合規定或缺件者，恕不受理,請自行留存副本 

 



六、評選方式：  

   (一)評選結果將公佈於本中心網站，未獲補助者恕不另通知。 

  (二)若已申請當年度或其他相關實習補助，則不得再重複申請本補助。 

七、補助之實習學生需配合參加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舉辦之成果發表會或相關

活動。 

八、校外實習保險補助： 

    (一)申請資格:當年度參加校外實習之本校在學學生。 

    (二)申請時間：當年度 6月中旬(逾時不候)以前統一向各系辦填寫         

「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學生名冊」後送本中心辦理學生團 

體保險(不接受學生個別申請)與登錄本校校外實習資料庫平台。   

    (三)每名以補助 2個月保險費上限。 

九、附則： 

    (一)內容需為本人創作，如有冒偽、抄襲、拷貝，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

格，獎項不遞補。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得追回原獎項，其違反著

作權法令部份由申請者自行負責，概於主辦單位無關。 

    (二)一律不退件(包含規格不符、缺件)，請另行拷貝留存。 

    (三)作品內容著作財產權授與主辦單位於網路宣傳、發表、出版、佈置、

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使用，不另給酬。 

    (四)凡申請者即視同承認本要點之各項規定，對本要點之評審結果，不得 

有任何異議。 

十、本要點經學務處主管會議審議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